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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关于在琼台湾同胞待遇的若干规定

(1995 年 10 月 30 日海南省人民政府第 92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5

年 11 月 23 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80 号公布)

第一条 为了鼓励和保护台湾同胞投资，促进海峡两岸和琼

台两岛的经济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

法》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在琼台湾同胞享有我国法律、法规和我省地方法规

规定的各项权利，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。

第三条 在琼居住的台湾同胞，在下列方面享有与其他省份

来琼居民同等待遇：

（一）购买本省商品房或租赁住房；

（二）交纳住宿费用；

（三）交纳医疗费用；



海南省人民政府规章

X
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

- 2 -

（四）交纳安装电话初装费；

（五）办理汽车、摩托车入户，交纳换发牌照费用；

（六）购买车船票、交纳机场建设费及购买本省航空公司机

票；

（七）购买公园、旅游景点门票；

（八）国家没有特别规定的其他收费。

第四条 在琼台湾同胞及其设立的企业可以获得本省授予

的荣誉称号。

第五条 在琼台湾同胞凭台湾有效汽车驾驶证，经公安车辆

管理部门考核交通规则合格后，可以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

驾驶证。

第六条 因投资经商需在琼居住的台湾同胞，应当按照本省

流动人口管理规定申请办理暂住证。

第七条 在琼台湾同胞的子女可以凭一年以上长期居住证

在居住地小学、初中就学，或按照规定在本省其他各级各类学校

就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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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在琼台湾同胞凭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出具

的有效证明，可以向省公安厅申请签发一年多次有效的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入出境通行证；有特殊原因的可以申请签发一年以上的多

次有效的入出境通行证。

第九条 在琼香港、澳门同胞待遇可以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 本规定具体适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

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